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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茲因委任人之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           與                     間
發生勞資爭議調解事件，委任             君為代理人，有有代為一切調解行為之
權並有同意調解條件、撤回、捨棄、領取所爭物、選任代理人或提付仲裁等特別代理權。
    此致

桃園市政府勞動局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
	※ 勞資爭議調解當事人如係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，應由法定代理人（監護人）出席。
※ 如法定代理人父母，其中一人未能出席調解時，未能出席調解之父或母（委任人）應填寫本委任書，委任得出席之母、父或其他成年人（受任人）代理出席調解。若父、母均未能出席，應共同委任其他成年人，由代理人出席。
※ 應攜帶可資識別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與法定代理人（監護人）之關係證明文件，如身份證或戶籍謄本（記事勿省略），調解會議現場驗畢歸還。



